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18-1

	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4、计算书：

1）牛腿计算书中输入的竖向压力（360kN）远小于吊车梁计算书中作用于牛腿的吊车轮压反力（596kN），且未考虑吊车梁自重等恒载，且牛腿计算书中竖向力作用点距下柱边缘水平距离、牛腿宽度、牛腿外边缘高度等参数均输入有误，故牛腿计算错误，本条回复不满足要求。请重新复核调整牛腿计算书。
4）结构计算书2：PK计算书中作用于牛腿的吊车轮压反力（354.94kN）远小于吊车梁计算书中计算结果（596kN），疑似按1台吊车计算，请重新复核调整PK计算书，并校核柱配筋结果。

四、其它
1、结构设计总说明中：《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》（JGJ137-2001）已废止；三.4中±0.000以上墙体所用材质与建筑说明不符。其余请自行核对调整。

将此次审查意见回复，与一审回复意见整理、合并在一起后，送审图中心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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